附件2

国内科技合作项目支持重点和申报要求

    一、国内科技合作项目的支持重点

1、重庆市现有科技力量不能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重大共性、关键性、公益性技术的引进和联合转化的项目；

2、我市大中型企业（集团）、重点产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在重庆市转化及工程化、产业化项目;

3、与我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企业（行业、产业）技术中心、产学研联合示范基地和成果转化平台等项目;

4、推进我市三峡库区和重点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发展的重大科技合作与创新项目；

5、我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或重大公益性建设项目（环境、卫生、公共安全等）相关成套技术的引进、消化、集成创新项目。
    二、申报要求

1、合作申报单位原则上限于已与重庆市政府、重庆市科委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的省市（贵州、四川、上海、深圳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企业（十一大军工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铝业集团等）。

2、国内科技合作项目中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必须由本市企业牵头、市外相关研究单位参与组成的联合团队共同申报；社会公益类项目和科技平台建设项目必须由本市重点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机构牵头、市外相关研究单位参与组成的联合团队共同申报。
3、申报国内科技合作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要具备产品开发能力，要实现产品开发的目标。  

4、牵头申报单位，应当具备与申报项目相适应的资金、人才、技术装备、市场营销等能力，具有良好的信誉。  

5、国内科技合作项目除按要求填写项目立项申请书外，还必须提供与国内合作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或合同等证明材料。
6、已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超期尚未结题或信用不良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内不得申报国内科技合作项目。














































































